
附件二     

（消費者保護團體名稱）申請消費團體訴訟補助經費概算表 

單位：新臺幣/元  

 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科  目 

（款項名稱） 

單位 數量 單價 概算數 說 明 

裁判費  

 

    

律師報酬  

 

    

郵電費  

 

    

鑑定費  

 

    

調查費  

 

    

學者專家諮詢出

席費 

 

 

 

    

交通費  

 

    

資料影印費      

總  計  

 

    

備  註  

 

    

◎本表格式僅供參考，得依實際需要增列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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